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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将全面展开

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：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：2006-3-10 期数：518 阅读：253次

      本报讯  3月7日，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，为农村学校培养硕士师资的“农

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”今年将全面展开。凡是本科所学专业符合中小学教育教学需要；

政治思想素质好，热爱教育工作；获得学士学位；修学相应课程，取得教师资格；志愿到扶贫县

学校任教，且服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的大学本科生均有机会免试、免费攻读教育硕士学位。   
      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需要经过5年的培养。前三年，农村师资教育硕士生由省级教育行政

部门安排到签约农村学校任教；第四年，农村师资教育硕士生到培养学校注册研究生学籍，脱产

学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；第五年，农村师资教育硕士生回到任教学校，边工作、边学

习，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等方式继续课程学习，并撰写学位论文。通过论文答辩后，由学校授予教

育硕士学位并颁发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。 

      据了解，该计划自2004年启动以来，已在中西部19个省（区、市）实施，33所大学参加了

推荐免试工作，21所大学承担培养任务，吸引了1125名优秀本科毕业生到291个国家扶贫县高中

任教。  

     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管培俊表示，希望能通过实施“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”，

打通高水平大学本科毕业生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学校任教的通道，源源不断地为农村教育输送

高素质骨干教师，充实农村教师队伍。根据《教育部2006年工作要点》，在前两年试行基础上，

今年将进一步完善政策，扩大这项计划的实施规模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 

    （焦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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